98-00-09-17(正面)
98-00-09-17


專用信箱       申請書

茲擬租用　貴局專用信箱一具，以利收受郵件，在租用期間，願遵守　貴局有關租用郵政專用信箱之規定，並附領取掛號郵件印鑑單一式二份及中文登記卡一份。（公司、行號、團體、學校、機關得另附英文登記卡一份）

此　　致

郵　局

一、個人：



二、其他：


三、租用期間：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　　證　　書

茲保證本申請書所填申請人姓名及地址，均屬實在，如有不實，由此所生之一切法律責任，概由本保證人負責。

立保證書人（下列兩項任擇一項）

1.保證商號名稱：
（蓋營業圖章）

負責人姓名：
（簽名蓋章）

營業執照：

2.委任職以上或相當委任職以上之軍公教人員一人保證（加蓋印信）

	保 證 人
	蓋 章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職 位
	住                                        址

	
	
	
	
	


一、查證屬實

二、（或）查確係本人租用

查證人
查證單位主管
查證日期：　　年　　月　　日

經 辦 
受理局主管

附註：(一)應先查明申請人確係使用真實姓名地址及其所填各項均查證屬實後，始可租用。
(二)應具保者，先對保完妥後方准租用。

凡涉嫌利用郵政專用信箱非法歛財或作其他違法行為，經警察機關移送法辦並副知郵
局時，郵局得據以暫停該信箱之使用；經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者，郵局得逕行終止其租
約，並沒入預付租金及鎖鑰保證金，續至之郵件退還寄件人。
                                                              (退租後二年)

(背面)

租用郵政專用信箱說明書

一、租用信箱手續

(ㄧ)請使用真實姓名、地址，填寫申請書一份、領取掛號郵件印鑑單兩份及中文登記卡一份，公司、行號、團體、學校、機關得另附英文登記卡一份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必要時郵局得請其加具保證。租用後遇地址變更時，應隨時通知郵局變更登記。

1.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公法人團體租用信箱者，應於申請書上加蓋正式印信或關防，免派員查證及具保。

2.私人團體、公司、行號租用信箱者，應繳驗相關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正本，並於申請書內註明其文件名稱及字號，免派員查證及具保。

3.個人租用信箱，如本人持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護照或居留證等）正本親自申請租用，經核對確係本人租用時，免派員查證及具保；未成年人申請租用者，尚須經法定代理人簽章同意，但在校學生以個人名義租用信箱，則僅繳驗身分證及學生證即可。

(二)領取掛號郵件印鑑單係備將來領取各類掛號郵件時，作為查驗之用。如個人租用信箱留有印鑑及簽名式樣者，除報值及保價郵件外，得簽署全名領取，惟必要時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憑核對。

(三)申請書經郵局認可，於交付租金及交存鎖鑰保證金後，即給予信箱號碼。

二、信箱租金及鎖鑰保證金：

(ㄧ)租金每年新台幣三○○元，如有變動，則依本公司之規定調整之。

(二)租金至少須預付半年，起租當月優待免收租金（惟起租當月即退租者不予優待）。

(三)鎖鑰保證金：新台幣四○○元，於租期屆滿，將鑰匙完好交回郵局時，即予無息退還。

(四)租金按季計算，每年一、四、七、十月為每季開始之月份，中途退租時不滿一個月者，其畸零日數按月計算，其已付之款，應扣除已租用月份之租金後當場即退還之，但租箱人不領取者，以放棄論。

三、信箱之使用：

(ㄧ)每一信箱，由郵局給予鑰匙一柄，不得自行配製；需要鑰匙在二柄以上者，每柄按當地市價加納配製費，租期屆滿時，租箱人應將全部鑰匙交回郵局，由郵局退還鎖鑰保證金，惟加納之資費不予退還。

(二)遇鑰匙遺失時，縱有多餘之鑰匙，仍應立即通知郵局，另裝新鎖，其多餘之鑰匙，並須退還郵局，裝鎖費用新台幣一○○元由租箱人負擔。

(三)鑰匙折斷時，租箱人應即將折斷之鑰匙送交郵局，依照原存副匙另配新鑰匙一柄發用，並按當地市價收取配製費。

(四)租箱人應將其信箱號碼（信箱號碼書寫方式，請參照本公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post.gov.tw）首頁點選「通路服務」→「郵局專用信箱一覽表」所定方式書寫。）及所在郵局之郵遞區號印於信封、信箋及一切單據上，並自行告知往來通信人照寫於郵件封皮上，以便分揀。

(五)租箱人不得將領取郵件之戳記、私章、已拆閱之舊信件及其他物品鎖存於信箱內。

四、信箱郵件之投遞：

(ㄧ)寄交租箱人之郵件，已註明信箱號碼者，除掛號、保價、報值函件、包裹及代收貨價，僅以通知單或通知小牌投置信箱內招領外，其餘均於寄到時，由郵局揀出投置信箱內，由租箱人自行開取，未註明信箱號碼者，一概就封面地址投遞。

(二)寄交租箱人之公私機構內職員或由其轉交之郵件，註明信箱號碼者，依前項辦理。

(三)寄交租箱人已註明箱號之掛號、保價、報值函件、包裹及代收貨價，租箱人取得通知單或通知小牌後，請立即攜帶與存在郵局同式之印鑑，向相關部門領取。遇有印鑑遺失或更換印鑑時，必須立即通知郵局，並辦妥更換印鑑手續，由郵局查證屬實後，始得照改。

(四)限時函件收件地址為郵局租用信箱號碼者，其投入信箱時刻即為送達時刻。為利租箱人於星期例假日收領具時效性郵件，請通知寄件人寄交信箱之快捷、限時函件，儘量併書地址及信箱號碼，俾按地址投遞，以爭取時效。
(五)租箱人應不定期前來開箱領取郵件。掛號函件存局期限為十五日，逾期未領取逕予批退。(如因出國等原因得書面申請延長為二個月，屆期仍為十五日)

(六)平常函件存局至租期屆滿，逾期未領取者逕予批退。

(七)租箱人收到之郵件如係前租箱人或他號信箱者，應即退回郵局處理。

(八)寄交租箱人之郵件，如租箱人為個人，而寄交其信箱之掛號郵件封面所書收件人名稱為公司行號者，租箱人首次領取郵件時，應提供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正本及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由郵局核對租箱人確為該公司負責人無誤後，將公司名稱登記於「領取掛號郵件印鑑單」上，始得於掛號收據上加蓋原印鑑領取，否則應於郵件封面上批註「收件人與租箱人不符」後，退回寄件人。

(九)訴訟(行政)文書如以郵政專用信箱為送達處所者，依郵政專用信箱掛號郵件領取方式辦理。應受送達人與租箱人相同者，憑租箱人留存郵局領取掛號郵件之印鑑領取；如應受達人與租箱人不同者，領取時，除租箱人印鑑外，仍須加蓋領取人印章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如領取人未攜帶印章者，得簽全名代替蓋章。

五、信箱續租、退租事項：

(ㄧ)信箱租期將屆滿時，如需續租，必須於滿期之一個月前按規定向郵局預付租金。

(二)郵局於期滿前四十天通知租箱人於十日內至郵局辦理續租手續，租箱人亦應自行注意租箱期限，如在租用期滿前一個月內，未至郵局辦理手續，繳納租金者，郵局即認為其無意續租，期滿即終止其租約。

(三)租箱人如無意續租，於接到郵局通知或計算租期將滿時，請速採取下列步驟：

1.於期滿前一個月，自行函告所有往來通信人，勿再使用原租信箱號碼通信，以期信箱退租二個月後，不致再有其郵件寄至該號信箱。

2.停止使用印有該信箱號碼之信封、信箋及單據等，以免信箱退租二個月後，仍有其郵件投入該號信箱被新租箱人收取，發生延誤或遺失。

3.於期滿時前來郵局辦理退租手續，交還信箱鑰匙及鎖鑰保證金收據，由郵局發還其保證金。

(四)租期屆滿或經郵局依規定終止租約之翌日起二個月內，應儘速將鑰匙完好交回，領取原交存之鎖鑰保證金。惟租期屆滿或終止後，如原信箱未租予他人，租箱人欲續租者，於補繳寬延期內租金後，得辦理續租。
(五)租期屆滿或經郵局終止租約六個月內不將鑰匙完好交回者，原交存之鎖鑰保證金不予發還。
(六)租箱人不得將所租信箱轉讓他人。如因機關、學校、公私團體、公司、行號改組、變更名稱或更換負責人時，請檢具相關文件向郵局申請變更名稱登記。

六、租箱人如有違反上列各項規定者，郵局得終止其租約；凡涉嫌利用郵政專用信箱非法斂財或作其他違法行為，經警察機關移送法辦，並副知郵局時，郵局得據以暫停該信箱之使用，經司法機關判決確定者，郵局得逕行終止其租約，並沒入預付租金及鎖鑰保證金，續至之郵件退還寄件人。

七、信箱租期屆滿後，凡書寫原租箱人信箱號碼之郵件，改為按址投遞，但期間以二個月為限，逾期一律退回寄件人。倘上述改投期限屆滿，信箱再行出租，致有原租箱人之郵件被新租箱人收取，發生延誤或遺失情事，郵局概不負責。

中華郵政公司
租　　用


變更登記





第　 　    　號（由郵局編列）


（填寫前請先詳閱背面「說明書」）





收　　　　　　文�
�
日期�
   年月日�
�
號碼�
第　　　　號�
�






申請人姓名：	（蓋　　章）


戶籍地址及電話：


通信地址及電話：


電子郵件地址：


身分證明文件名稱及字號：


性　　　別：	手機號碼：


出生年月日：	職業：





機關、學校、公司


行號、團體等名稱：   	（蓋　　章）


負責人姓名：	（簽名蓋章）


地址及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手機號碼：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產業別：


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蓋印信處





期滿續按規定繳納租金者視�為繼續租用，免另具申請書











